
 
-  1  - 

2 0 0 7年 11 月 2 6 日 會 議  

討 論 文 件  

 

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立法會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委員會委員會委員會  

《《《《 2008年成文法年成文法年成文法年成文法 (雜項規定雜項規定雜項規定雜項規定 )條例條例條例條例草案草案草案草案》》》》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政 府 提 出 上 述 條 例 草 案，建 議 對 多 條 條 例 作 出 若 干 修 訂。建 議 的 修

訂 屬 於 技 術 性 及 大 致 上 不 具 爭 議 的 修 訂 事 項，但 對 於 更 新 或 改 善 現 行 法

例 ， 非 常 重 要 。 本 文 件 旨 在 就 建 議 的 修 訂 徵 求 各 委 員 的 初 步 意 見 。  

 

背景和論據背景和論據背景和論據背景和論據  

一 般一 般一 般一 般 背 景背 景背 景背 景  

2 .  近 年 政 府 採 用 綜 合 條 例 草 案 作 為 改 善 現 行 法 例 雜 項 規 定 的 有 效 方

法。這 樣 做 可 無 須 為 只 涉 及 數 項 條 文 修 訂 的 每 條 條 例 爭 取 各 自 的 審 議 檔

期 。  

建 議 的 修 訂建 議 的 修 訂建 議 的 修 訂建 議 的 修 訂 概概概概 要要要要  

3 .  建 議 的 修 訂 分 別 列 載 於 以 下 4 個 標 題 之 下 。  

( 1 )  各 條 例 的 罪 行 條 文 中 載 有 令 執 行 人 員各 條 例 的 罪 行 條 文 中 載 有 令 執 行 人 員各 條 例 的 罪 行 條 文 中 載 有 令 執 行 人 員各 條 例 的 罪 行 條 文 中 載 有 令 執 行 人 員 “ 感 到 滿 意感 到 滿 意感 到 滿 意感 到 滿 意 ” 的 草 擬 方 式的 草 擬 方 式的 草 擬 方 式的 草 擬 方 式  

4 .  原 訟 法 庭 裁 定，這 個 草 擬 方 式 過 於 含 糊，令 人 無 法 確 定 有 關 條 文 所

指 的 罪 行 元 素。 建 議 的 修 訂 將 增 添 一 項 規 定， 即 除 非 執 行 人 員 已 向 受 影

響 人 士 指 明 須 採 取 什 麼 措 施 令 其 感 到 “滿 意 ”， 又 或 該 人 士 沒 有 與 執 行 人

員 接 觸 以 確 定 應 採 取 什 麼 措 施 便 展 開 受 規 管 的 活 動 ， 否 則 不 算 干 犯 罪

行 。 在 上 述 兩 種 情 況 下 ， 舉 證 責 任 將 明 確 地 由 控 方 負 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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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 物 業 轉 易 及 財 產物 業 轉 易 及 財 產物 業 轉 易 及 財 產物 業 轉 易 及 財 產 條 例條 例條 例條 例 》》》》 (第第第第 2 1 9 章章章章 )  

5 .  香 港 律 師 會 (律 師 會 )由 於 注 意 到 兩 宗 案 件 的 裁 決 ， 因 此 建 議 規 定 物

業 的 買 方 不 得 要 求 賣 方 出 示 在 法 定 業 權 生 效 日 期 前 訂 立 的 任 何 文 件 或

提 出 任 何 有 關 該 等 文 件 的 要 求 。 上 述 兩 宗 案 件 是 高 院 雜 項 案 件 1 9 9 8 年

第 3 6 1 7號 Yi u  P i n g  F o n g  &  A n o r  v.  L a m  L a i  H i n g  L a n a 案 ， 以 及 高 院 民

事 訴 訟 1 9 9 8年 第 1 5 3 1號 G u a n g  Z h o u  R e a l  E s t a t e  D e v e l o p m e n t  ( H o n g  

K o n g )  C o .  L t d .  &  A n o r  v.  S u m m i t  E l e g a n c e  L i m i t e d 案 。  

6 .  律 師 會 關 注 到，這 兩 宗 案 件 的 裁 決 所 起 的 作 用 是，即 使《 物 業 轉 易

及 財 產 條 例 》 第 1 3 條 已 有 規 定 (即 追 溯 妥 善 業 權 根 源 至 最 少 達 買 賣 協 議

日 期 前 不 少 於 1 5 年 )， 但 賣 方 仍 有 責 任 出 示 “單 ”與 該 物 業 有 關 的 “所 有 ”

業 權 契 據 和 文 件 的 “正 本 ”， 以 履 行 “給 予 ”妥 善 業 權 的 責 任 。 理 論 上 ， 這

項 責 任 會 包 括 出 示 在 須 予 證 明 的 中 期 業 權 根 源 之 前 訂 立 的 業 權 契 據 正

本 的 責 任 。  

7 .  據 律 師 會 觀 察 所 得，律 師 基 於 先 前 對《 物 業 轉 易 及 財 產 條 例 》第 1 3 ( 2 )

條 的 解 釋， 一 向 不 太 着 意 取 得 中 期 前 業 權 根 源 契 據 的 正 本。 他 們 習 慣 接

受 經 律 師 或 政 府 公 職 人 員 核 證 或 經 兩 名 律 師 樓 書 記 核 簽 證 實 為 真 正 副

本 的 業 權 文 件 副 本 。  

8 .  律 師 會 根 據 一 名 資 深 大 律 師 的 意 見，建 議 在《 物 業 轉 易 及 財 產 條 例 》

加 入 一 條 新 訂 的 1 3 A 條。建 議 的 條 文 所 起 的 作 用 是，除 非 明 訂 有 相 反 用

意， 否 則 為 給 予 和 訂 立 土 地 業 權， 土 地 的 買 方 有 權 要 求 賣 方 交 付 以 下 文

件 的 正 本：( i )政 府 租 契 (如 單 與 該 土 地 有 關 )及 ( i i )任 何 單 與 該 土 地 有 關 而

賣 方 須 出 示 作 為 該 土 地 業 權 的 證 明 的 文 件 (即 妥 善 業 權 根 源 最 少 達 買 賣

協 議 日 期 前 不 少 於 1 5 年 )。建 議 的 修 訂 會 減 輕 很 多 業 主 面 對 的 潛 在 問 題。 

( 3 )  《《《《 律 政 人 員 條 例律 政 人 員 條 例律 政 人 員 條 例律 政 人 員 條 例 》》》》 (第第第第 8 7 章章章章 )及 相 關 的 修 訂及 相 關 的 修 訂及 相 關 的 修 訂及 相 關 的 修 訂  

9 .  根 據《 律 政 人 員 條 例 》 (第 8 7 章 )第 3 ( 1 )條，就 第 4 ( 1 )條 所 述 的 事 宜

而 言 ， 律 政 人 員 具 有 根 據 《 法 律 執 業 者 條 例 》 (第 1 5 9 章 )獲 認 許 的 大 律

師 及 律 師 的 一 切 權 利 。 根 據 《 律 政 人 員 條 例 》 第 2 條 ， 合 法 執 行 附 表 1

內 所 指 定 任 何 人 員 的 職 能 的 人 員 ， 就 是 律 政 人 員 。  

1 0 .  我 們 建 議 修 訂 附 表 1，加 上 “高 級 檢 控 官 ”及 “檢 控 官 ”，並 刪 除 “助 理

政 府 律 師 ”。 本 條 例 草 案 生 效 時 ， 律 政 司 刑 事 檢 控 科 內 的 高 級 政 府 律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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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政 府 律 師 將 分 別 採 用 “高 級 檢 控 官 ”及 “檢 控 官 ”的 新 職 位 名 稱。“助 理 政

府 律 師 ”這 一 職 級 已 取 消 ， 因 此 會 從 附 表 中 刪 除 。 我 們 亦 會 提 出 相 關 的

修 訂 。  

( 4 )  就就就就 《《《《 差 餉 條 例差 餉 條 例差 餉 條 例差 餉 條 例 》》》》 (第第第第 11 6 章章章章 )等 作等 作等 作等 作 出 輕 微出 輕 微出 輕 微出 輕 微 及 技 術 性及 技 術 性及 技 術 性及 技 術 性 修 訂修 訂修 訂修 訂  

11 .  《 差 餉 條 例 》 第 4 6 條 中 文 本 須 予 修 訂 ， 以 刪 去 多 餘 的 款 號 。 條 例

草 案 或 會 包 括 其 他 由 法 律 草 擬 科 識 別 出 須 作 輕 微 及 技 術 性 修 訂 的 地 方 。  

 

公眾諮詢及政策支持公眾諮詢及政策支持公眾諮詢及政策支持公眾諮詢及政策支持  

各 條 例 的 罪 行 條 文 中 載 有 令 執 行 人 員各 條 例 的 罪 行 條 文 中 載 有 令 執 行 人 員各 條 例 的 罪 行 條 文 中 載 有 令 執 行 人 員各 條 例 的 罪 行 條 文 中 載 有 令 執 行 人 員 “ 感 到 滿 意感 到 滿 意感 到 滿 意感 到 滿 意 ” 的 草 擬 方 式的 草 擬 方 式的 草 擬 方 式的 草 擬 方 式  

1 2 .  本 司 於 2 0 0 6 年 11 月 2 7 日 的 立 法 會 司 法 及 法 律 事 務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就 這 項 建 議 諮 詢 委 員 。 事 務 委 員 會 支 持 這 項 建 議 。  

《《《《 物 業 轉 易 及 財 產 條 例物 業 轉 易 及 財 產 條 例物 業 轉 易 及 財 產 條 例物 業 轉 易 及 財 產 條 例 》》》》 (第第第第 2 1 9 章章章章 )  

1 3 .  本 司 諮 詢 過 有 關 各 方，包 括 香 港 律 師 會、香 港 大 律 師 公 會、香 港 地

產 建 設 商 會 、 香 港 產 業 交 易 法 律 學 會 有 限 公 司 、消 費 者 委 員 會 、 香 港 金

融 管 理 局 、 香 港 銀 行 公 會 、 地 產 代 理 監 管 局 、 香 港 城 市 大 學 法 律 學 院 、

香 港 大 學 法 律 學 院 和 香 港 中 文 大 學 法 律 學 院。他 們 均 支 持 或 不 反 對 這 項

建 議 。  

其 他其 他其 他其 他  

1 4 .  由 於 其 他 建 議 的 修 訂 屬 於 性 質 較 輕 微 而 不 具 爭 議 的 修 訂 事 項，因 此

無 須 進 行 公 開 諮 詢 。  

 

律 政 司  

法 律 政 策 科  

2 0 0 7年 11 月  

 


